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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海峡创新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及 

相关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海峡创新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（曾用名：汉鼎宇佑互联网股

份有限公司），住所：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永福桥路 5号汉鼎国际

大厦； 

吴艳、王麒诚，海峡创新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原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； 

汉鼎宇佑集团有限公司，住所：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永福桥

5 号汉鼎国际大厦，海峡创新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原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吴艳、王麒诚的一致行动人； 

项坚，海峡创新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； 

黄门马，海峡创新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； 

周为利，海峡创新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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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阳，海峡创新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时任代财务总监。 

 

一、违规事实 

经查明，海峡创新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峡创

新”）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不准确 

2020 年 1 月 23 日，海峡创新披露《2019 年度业绩预告》，

预计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

润”）为 500万元至 4,000万元。2 月 29日，海峡创新披露《2019

年度业绩快报》及《2019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》，将 2019年度

预计净利润修正为-74,585.68万元。海峡创新《2019年度业绩预

告》披露的净利润预计区间范围与《2019年度业绩快报》披露的

预计净利润差异较大，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。 

（二）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

海峡创新于 2020年 5月 12日披露的《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

年报问询函的回复》显示，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2 月，海峡创

新原实际控制人吴艳、王麒诚、一致行动人汉鼎宇佑集团有限公

司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，占用发生额为

14,090 万元，日最高占用金额为 14,090万元。截至 2020年 4月

末，上述占用资金的本金已全部归还完毕。 

二、当事人申辩情况 

在纪律处分过程中，海峡创新、曹阳、黄门马提交了书面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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辩意见并针对第一项违规事实提出了听证申请，吴艳、王麒诚、

汉鼎宇佑集团有限公司、项坚提交了书面申辩意见，周为利未提

交申辩意见。 

（一）关于信息披露不准确的申辩意见 

海峡创新、曹阳、黄门马的主要申辩理由为：业绩修正事项

是基于期后突发事件，属于期后事项中的调整事项，海峡创新已

及时进行了修正。在业绩预告编制过程，海峡创新进行了审慎判

断，且违规行为未对市场造成严重影响。此外，参照过往案例处

分过严等。 

曹阳还提出申辩，认为其在海峡创新任职时间较短，在任期

间已做到勤勉尽责。 

黄门马还提出申辩，认为其已在职责范围内勤勉履职，业绩

预告及业绩调整的披露均发生在辞职交接阶段。 

（二）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申辩意见 

海峡创新的主要申辩理由为：资金占用的违规事项系海峡创

新自查发现、从严判断并主动披露。相关事项发生后，海峡创新

及占用方积极主动整改，被占用资金本金已全部归还。从重处分

可能会对海峡创新造成不利影响等。 

吴艳、王麒诚、汉鼎宇佑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要申辩理由为：

资金占用是为解决海峡创新应收账款回收问题，且其事后自查自

纠，积极主动整改，被占用资金本金已全部归还。 

项坚、黄门马提出申辩，认为其已积极履职，且非直接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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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违规事项较为隐蔽，其并不知情。 

三、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情况 

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召开纪律处分听证会，听取了海峡创

新、曹阳、黄门马的申辩。根据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结合当事人的

书面申辩和听证申辩情况，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后认为： 

关于海峡创新。一是关于信息披露不准确。公司年度业绩属

于投资者关注的重大事项，可能对投资者的经营决策产生重大影

响。上市公司理应对当期业绩进行客观、合理、谨慎的估计。首

先，海峡创新业绩预告不准确主要系海峡创新对微贷网的长期股

权投资计提减值导致。2019年下半年已经出现网贷行业政策调整

及微贷网股价大幅下滑等情况，且根据海峡创新提供的经营数据，

微贷网在 2019年第四季度已出现相关风险及减值迹象，海峡创新

未能在业绩预告阶段对微贷网的减值迹象进行审慎判断，导致业

绩预告与业绩快报中披露的预计净利润前后不一致，盈亏性质发

生变化且存在重大差异。但考虑到海峡创新在披露业绩快报时对

业绩预告进行了修正，修正后的业绩与年度报告披露的经审计净

利润不存在重大差异，因此对海峡创新该项违规的申辩予以部分

采纳。二是关于资金占用。资金占用系禁止性违规行为，严重损

害上市公司利益。本所在纪律处分事先告知过程中已酌情考虑资

金占用系自查发现且占用金额已偿还等情形，对该项违规行为予

以从轻处分，因此对第二项违规的申辩理由不再采纳。 

综上所述，海峡创新违规事实清楚，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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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4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2.1条,《创业板

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 11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2.1条、第 11.3.4

条和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 年修订）》第 2.1.4

条的规定。 

关于吴艳、王麒诚、汉鼎宇佑集团有限公司。吴艳、王麒诚、

汉鼎宇佑集团有限公司提出资金占用是为解决上市公司应收账款

回收问题，但客观上占用了上市公司资金，资金占用系禁止性违

规行为，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。本所在纪律处分过程中已考虑

占用金额已偿还等情形，酌情予以从轻处分，因此不再采纳其申

辩。 

综上所述，海峡创新原实际控制人吴艳、王麒诚及其一致行

动人汉鼎宇佑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二项行为违反了本所《创业

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 4月修订）》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

年 11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3.1.7条和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指引（2015 年修订）》第 4.1.1 条、第 4.2.3 条、第 4.2.8

条、第 4.2.9条的规定。 

关于黄门马。一是关于信息披露不准确。黄门马在业绩预告

披露时担任海峡创新总经理，理应关注到微贷网事项，组织相关

人员对业绩预告进行合理、审慎、客观、准确的预计。其在辞职

交接阶段也不能免除在任期间的法定职责，作为时任总经理，其

未能保证业绩预告中相关信息的准确性，对信息披露不准确事项

负有重要责任，但考虑到海峡创新在披露业绩快报时对业绩预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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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了修正，修正后的业绩与年度报告披露的经审计净利润不存

在重大差异，因此对黄门马该项理由予以部分采纳。二是关于资

金占用。黄门马在资金占用发生期间担任海峡创新总经理，理应

对上市公司整体内部控制、规范运作负有管理责任，不能以不知

悉为由推卸责任，对其第二项违规的申辩理由不予采纳。 

综上所述，海峡创新时任总经理黄门马未能恪尽职守、履行

勤勉尽责义务，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 4月

修订）》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 11月修订）》）第 1.4条、

第 2.2条、第 3.1.5条的规定，对海峡创新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

要责任。 

关于曹阳。曹阳在业绩预告披露时代行海峡创新财务总监职

责，其理应关注到微贷网事项，组织相关人员对业绩预告进行合

理、审慎、客观、准确的预计。任职时间的长短不能免除其在任

期间的法定职责，其作为时任代行财务总监，未能保证业绩预告

中相关信息的准确性，对信息披露不准确事项负有重要责任，但

考虑到海峡创新在披露业绩快报时对业绩预告进行了修正，修正

后的业绩与年度报告披露的经审计净利润不存在重大差异，因此

对曹阳的申辩予以部分采纳。 

综上所述，海峡创新时任代财务总监曹阳未能恪尽职守、履

行勤勉尽责义务，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

月修订）》）第 1.4条、第 2.2条、第 3.1.5条的规定，对海峡创

新上述第一项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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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项坚。项坚作为董事长，理应对上市公司整体内部控制、

规范运作负责，对资金占用事项负有管理责任，不能以不知悉为

由推卸责任，对其申辩不予采纳。 

综上所述，海峡创新时任董事长项坚未能恪尽职守、履行勤

勉尽责义务，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 4月修

订）》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修订）》）第 1.4 条、

第 2.2条、第 3.1.5条的规定，对海峡创新上述第二项违规行为

负有重要责任。 

海峡创新时任财务总监周为利未能恪尽职守、履行勤勉尽责

义务，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 4月修订）》《创

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 11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2.2条、

第 3.1.5条的规定，对海峡创新上述第二项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

任。 

四、纪律处分决定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，依据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18 年 4月修订）》第 16.2条、第 16.3条，《创业板股票上市

规则（2020年修订）》第 12.4条、第 12.5条、第 12.6条的规定，

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： 

一、对海峡创新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； 

二、对海峡创新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吴艳、王

麒诚及其一致行动人汉鼎宇佑集团有限公司给予通报批评的处

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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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对海峡创新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项坚、时任

总经理黄门马、时任代财务总监曹阳、时任财务总监周为利给予

通报批评的处分。 

对于海峡创新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上述违规

行为及本所给予的处分，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，并向社

会公开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2020 年 11 月 1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   


